
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德清骏扬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保证信息
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 、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1.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 德清骏扬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住所 浙江省湖州市德清县钟管镇龙山路 117号行政大楼 5楼 503-505室
权益变动时间 2020年 3月 2日 -2020年 3月 12日
股票简称 完美世界 股票代码 002624
变动类型 增加□ 减少√ 一致行动人 有□ 无√
是否为第一大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是□ 否√
2.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股份种类（A股、B股等） 减持股数（万股） 减持比例（%）

A股 1,410 1.09
合 计 1,410 1.09

本次权益变动方式（可多
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大宗交易 √ 间接方式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执行法院裁定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继承 □
赠与 □ 表决权让渡 □
其他 □（请注明）

本次增持股份的资金来源
（可多选）

自有资金 □ 银行贷款 □
其他金融机构借款 □ 股东投资款 □
其他 □（请注明）
不涉及资金来源 √

3.�本次变动前后，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上市公司权益的股份情况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万股) 占总股本比例
(%) 股数(万股) 占总股本比例

(%)
合计持有股份 10,360.03 8.01 8,950.03 6.92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10,360.03 8.01 8,950.03 6.92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 0 0
4.�承诺、计划等履行情况
本次变动是否为履行已作
出的承诺、意向、计划

是□ 否√
如是，请说明承诺、意向、计划的具体情况及履行进度。

本次变动是否存在违反《证
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
办法》等法律、行政法规、部
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本所
业务规则等规定的情况

是□ 否√
如是，请说明违规的具体情况、整改计划和处理措施。

5.�被限制表决权的股份情况
按照《证券法》第六十三条
的规定，是否存在不得行使
表决权的股份

是□ 否√
如是，请说明对应股份数量占现有上市公司股本的比例。

6.表决权让渡的进一步说明（不适用）
7.30%以上股东增持股份的进一步说明（不适用）
8.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持股变动明细√

2．相关书面承诺文件□
3．律师的书面意见□
4．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信息披露义务人 ：德清骏扬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
2020 年 3 月 12 日

证券代码：002624 证券简称：完美世界 公告编号：2020-013

完美世界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关于减持完美世界股份有限公司股份达到 1%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 、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德艺文化创意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于 2019 年 11
月 19 日收到公司董事兼高级管理人员王斌女士出具的《关于计划减持公司股份的
告知函》，公司 2019 年 11 月 20 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了《关
于公司董事兼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计划的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19-064）， 对王
斌女士股份减持计划进行了公告。 王斌女士因自身资金需要，拟计划减持公司股份
不超过 405,000 股，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0.183591%，不超过其所持有公司股份总
数的 25%；其中：通过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方式进行减持的，将于减持计划公
告之日起 15 个交易日之后的六个月内进行， 且任意连续 90 个自然日内通过证券
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减持股份的总数，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 1%；通过大宗交易
方式进行减持的，将于减持计划公告之日起 3 个交易日之后的六个月内进行，且任
意连续 90 个自然日内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 2%。

鉴于公司于 2019 年 12 月 17 日完成了 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部分
授予登记工作，授予 17 名激励对象 26.50 万股限制性股票，使得公司注册资本增加
26.50 万元 ， 股份总数增加 26.50 万股。 公司总股本由 220,599,000 股增加至
220,864,000 股。 王斌女士计划减持数量保持不变，不超过 405,000 股；减持股份比
例调整为占公司总股本的 0.183371%，不超过其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25%。

截至本公告日，王斌女士减持计划的时间区间已过半。 根据《上市公司股东、董
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在减持时间内，大股东、董监高在减持数量
过半或减持时间过半时，应当披露减持进展情况。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 减持计划的进展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王斌女士未减持公司股份。
二、 相关风险提示
1、王斌女士本次减持计划未违反《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

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上市公司股东、 董监高
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2、本次减持数量在减持计划范围内，减持计划尚未执行完毕。 上述股份减持实
施情况与此前已披露的减持意向、承诺、减持计划一致。

3、公司将继续关注王斌女士减持计划后续的实施情况，并按照相关规定及时
披露减持计划的实施进展情况。

4、王斌女士不属于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导
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不会影响公司的治理结构和持续经营。

三、 备查文件
王斌女士出具的《关于未减持公司股份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德艺文化创意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3 月 12 日

股东吉林九富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1.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 吉林九富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 九台市九台大街 180号

权益变动时间 2020年 3月 11日

股票简称 吉林化纤 股票代码 000420

变动类型
（可多选） 增加□ 减少√ 一致行动人 有√ 无□

是否为第一大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是√ 否□

2.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股份种类（A股、B股等） 减持股数（万股） 增持 /减持比例（%）

A股 21,875,000 1.11

合 计 21,875,000 1.11

本次权益变动方式（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大宗交易 □ 间接方式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执行法院裁定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继承 □
赠与 □ 表决权让渡 □
其他 √解除一致行动关系

本次增持股份的资金来源（可
多选）

自有资金 □ 银行贷款 □
其他金融机构借款 □ 股东投资款 □
其他 □（请注明）
不涉及资金来源 □

3.�本次变动前后，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上市公司权益的股份情况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万股) 占总股本比例(%) 股数(万股) 占总股本比例(%)

合计持有股份 575,333,785 29.20 553,458,785 28.08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456,144,759 23.15 434,269,759 22.03

有限售条件股份 119,189,026 6.05 119,189,026 6.05

4.�承诺、计划等履行情况

本次变动是否为履行已作
出的承诺、意向、计划

是√ 否□
截至本公告日，上述一致行动人在管理和决策中保持一致意见，在约定
的一致行动事项上，均充分遵守了一致行动的约定和有关承诺，双方未

发生违反一致行动协议的情形。

本次变动是否存在违反《证
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
办法》等法律、行政法规、部
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本所
业务规则等规定的情况

是□ 否√
如是，请说明违规的具体情况、整改计划和处理措施。

5.�被限制表决权的股份情况

按照《证券法》第六十三条
的规定，是否存在不得行使
表决权的股份

是□ 否√
如是，请说明对应股份数量占现有上市公司股本的比例。

6.表决权让渡的进一步说明（如适用）

委托人、受托
人名称 /姓名 身份

本次委托
前持股比

例

本次委托
本次委托后
按一致行动
人合并计算

比例价格 日期 占总股本比
例（%）

委托人□ 受托人□

委托人□ 受托人□

本次委托股份限售数量、未来 18个月
的股份处置安排或承诺的说明

协议或者安排的主要内容，包括委托
人、受托人的权利及义务、期限、解除条

件、其他特殊约定等。

7.�30%以上股东增持股份的进一步说明（如适用）

本次增持是否符合《上市公司收购管理
办法》规定的免于要约收购的情形 是□ 否□

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法定期限内不减
持公司股份的承诺

8.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持股变动明细□
2．相关书面承诺文件□
3．律师的书面意见□
4．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吉林化纤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三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000420 � � � � � 证券简称：吉林化纤 公告编号：2020-05

股东关于减持吉林化纤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超过 1%的公告

证券代码：300640 证券简称：德艺文创 公告编号：2020-010

德艺文化创意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董事兼高级管理人员股份减持进展情况的公告

证券代码：000420 � � � � � � � � � � �证券简称：吉林化纤 公告编号：2020-06

股东关于减持吉林化纤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超过 1%的公告

股东方威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 、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

1.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 方威

住所 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中路

权益变动时间 2020年 3月 11日

股票简称 吉林化纤 股票代码 000420

变动类型
（可多选） 增加□ 减少√ 一致行动人 有√ 无□

是否为第一大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是□ 否√

2.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股份种类（A股、B股等） 减持股数（万股） 增持 /减持比例（%）

A股 19,700,000 1

合 计 19,700,000 1

本次权益变动方式（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大宗交易 □ 间接方式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执行法院裁定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继承 □
赠与 □ 表决权让渡 □
其他 □

本次增持股份的资金来源（可
多选）

自有资金 □ 银行贷款 □
其他金融机构借款 □ 股东投资款 □
其他 □（请注明）
不涉及资金来源 □

3.�本次变动前后，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上市公司权益的股份情况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万股) 占总股本比例(%) 股数(万股) 占总股本比例(%)

合计持有股份 385,323,170 19.55 365,623,170 18.55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385,323,170 19.55 365,623,170 18.55

有限售条件股份

4.�承诺、计划等履行情况

本次变动是否为履行已作
出的承诺、意向、计划

是□ 否√
如是，请说明承诺、意向、计划的具体情况及履行进度。

本次变动是否存在违反《证
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
办法》等法律、行政法规、部
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本所
业务规则等规定的情况

是□ 否√
如是，请说明违规的具体情况、整改计划和处理措施。

5.�被限制表决权的股份情况

按照《证券法》第六十三条
的规定，是否存在不得行使
表决权的股份

是□ 否√
如是，请说明对应股份数量占现有上市公司股本的比例。

6.表决权让渡的进一步说明（如适用）

委托人、受托
人名称 /姓名 身份

本次委托
前持股比

例

本次委托
本次委托后
按一致行动
人合并计算

比例价格 日期 占总股本比
例（%）

委托人□ 受托人□

委托人□ 受托人□

本次委托股份限售数量、未来 18个月
的股份处置安排或承诺的说明

协议或者安排的主要内容，包括委托
人、受托人的权利及义务、期限、解除条

件、其他特殊约定等。

7.�30%以上股东增持股份的进一步说明（如适用）

本次增持是否符合《上市公司收购管理
办法》规定的免于要约收购的情形 是□ 否□

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法定期限内不减
持公司股份的承诺

8.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持股变动明细□
2．相关书面承诺文件□
3．律师的书面意见□
4．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吉林化纤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三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000420 证券简称：吉林化纤 公告编号：2020-07

吉林化纤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减持股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吉林化纤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3 月 11 日收到公司股东
方威《关于方威减持股份的告知函》，其于 2020 年 3 月 11 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
集中竞价交易减持所持公司股份 19,700,000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1%，具体情况
如下：

一、股东减持情况
1、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均价 减持股数（股） 减持比例
（%）

方威

集中竞价交易 2020年 3月 11
日 3.53 19,700,000 1

大宗交易

其它方式

合 计 3.53 19,700,000 1

方威本人所持公司股份由集中竞价交易取得。
2、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总股本
比例(%)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

方威

合计持有股份 65,114,394 3.30 45,414,394 2.30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65,114,394 3.30 45,414,394 2.30

有限售条件股份

二、其他相关说明
1、方威不是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本次减持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具

备上市条件， 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 不会影响公司的治理结构和持续经
营。

2、本次减持遵守了相关法律、法规、规章、业务规则的规定。
三、备查文件
1、《关于方威减持股份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吉林化纤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三月十二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 、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无锡智能自控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近日接到控股股东沈剑标
先生、持股 5%以上股东李春喜先生的通知，获悉沈剑标先生将其持有的部分质押
股份办理了解除质押手续， 李春喜先生将其持有的全部质押股份办理了解除质押
手续。 具体事项如下：

一、本次股份解除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
称

是否为第
一大股东
及一致行
动人

解除质押
股数（股）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质押开始日期 解除质押日期 质权人

沈剑标 是 19,500,000 15.65% 5.86% 2019年 7月 1日 2020年 3月 11
日

华泰证券（上
海）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

李春喜 否 7,200,000 31.14% 2.17% 2019年 12月 10
日

2020年 3月 11
日

华泰证券（上
海）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

合计 - 26,700,000 - 8.03% - - -

二、股东股份累计质押的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
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
例

累计质押
股数（股）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股
份限售和
冻结数量

占已质
押股份
比例

未质押股
份限售和
冻结数量

占未质
押股份
比例

沈剑标 124,616,800 37.48% 39,316,24
0 31.55% 11.82% 39,316,24

0 100% 85,300,560 100%

李春喜 23,123,100 6.95% 0 0.00% 0.00% 0 0.00% 0 0.00%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沈剑标先生质押股数 39,316,240 股，该笔质押是为公司可
转换公司债券提供担保，不存在平仓风险，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9 年 6 月 27 日
刊登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的《关于控股股东股份质押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39）。

公司将持续关注股东股票质押及质押风险情况， 并按规定及时做好信息披露
工作。

三、备查文件
1、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
2、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每日持股变化明细。
特此公告。

无锡智能自控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3 月 12 日

证券代码：002877 证券简称：智能自控 公告编号：2020-015

无锡智能自控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及持股 5%以上股东股份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 、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绿康生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绿康生化”）于 2020 年 3 月 2 日
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临时）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公司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通
过二级市场以集中竞价交易的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
励，本次回购总金额不低于人民币 3 ,240 万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 6 ,480 万元
（含），回购价格不超 18 元 /股，回购股份实施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
股份方案之日起 12 个月内，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3 月 3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
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 com.cn）披露的
《关于公司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10）。 公司
于 2020 年 3 月 6 日披露了《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0-012）， 详见公司于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一、首次回购公司股份的具体情况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

施细则》等相关规定，上市公司应当在首次回购股份事实发生的次日予以披露。 现
将公司首次回购股份情况公告如下：

2020 年 3 月 12 日，公司首次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
公司股份 251,661 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 0.21%，最高成交价为 16.70 元/股，最低
成交价为 16.32 元/股，支付的总金额为 4,145,383.30 元（不含交易费用）。 本次回购
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要求，符合既定的回购方案。

二、其他说明
1、公司首次回购股份的时间、回购的股份数量、回购股份价格及集中竞价交易

的委托时段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第十七条、十八条、
十九条的相关规定。 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回购公司股份：

（1）公司定期报告、业绩预告或业绩快报公告前十个交易日内；
（2） 自可能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在

决策过程中，至依法披露后两个交易日内；
（3）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情形。
2、公司首次回购股份事实发生之日（2020 年 3 月 12 日）前 5 个交易日公司股

票累计成交量为 5,612,297 股。 公司每 5 个交易日回购股份的数量未超过首次回购
股份事实发生之日前 5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累计成交量的 25%（即 1,403,074 股）。

3、公司未在下列交易时间进行回购股份的委托：
（1）开盘集合竞价；
（2）收盘前半小时内；
（3）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制。
公司回购股份的价格低于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4、公司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继续实施本次回购计划，并将在回购期间根据相

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
资风险。

特此公告。
绿康生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三月十二 日

证券代码：002868 证券简称：绿康生化 公告编号：2020-013

绿康生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首次回购公司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兴业皮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9 年 7 月 20 日召开第四
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并于 2019
年 8 月 8 日经公司 2019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后续，公司于 2020 年 1
月 14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延长回购股份实施
期限的议案》。 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 1 亿元（含） 且不超过人民币 2 亿元
（含），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 18.00 元/股（含），且回购股份总数不超过 1,150 万股
（含），不超过公司目前已发行总股本 302,082,162 股的 3.81%，回购股份实施期限
为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方案之日起 12 个月内（即 2019 年 8 月 8 日
起至 2020 年 8 月 7 日止）, 回购股份用于注销并减少公司注册资本。上述具体内容
详见公司于 2019 年 7 月 23 日及 2020 年 1 月 16 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
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相关公告。

2020 年 1 月 20 日，公司首次通过股票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回购公司股份，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1 月 21 日披露在《中国证券报》、《证
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兴业皮革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首次回购公司股份的公告》（2020-007）。

一、回购股份进展情况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

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回购股份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比例每增加 1%的，应当在事
实发生之日起三内日予以披露，现将回购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 2020 年 3 月 12 日，公司通过股票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累计回购股份共计 3,523,915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17%，最高成交价为 10.89 元/
股，最低成交价为 8.84 元/股，支付总金额为人民币 33,389,601.61 元（不含交易费

用），公司本次回购股份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符合既定的回购方案。
二、其他说明
公司回购股份的时间、 回购股份的数量及集中竞价交易的委托时段符合既定

的回购方案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
1、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内回购股份：
（1）公司定期报告、业绩预告或者业绩快报公告前 10 个交易日内；
（2） 自可能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在

决策过程中，至依法披露后两个交易日内；
（3）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情形。
2、公司首次回购股份实施发生之日（即 2020 年 1 月 20 日）前五个交易日（即

2020 年 1 月 13 日至 2020 年 1 月 17 日）公司股票累计成交量为 8,029,500 股。截至
2020 年 3 月 12 日，公司每五个交易日回购股份的数量未超过首次回购股份事实发
生之日前五个交易日公司股票累计成交量的 25%（即 2,007,375 股）。

3、公司回购股份的价格低于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且未在下列
交易时间进行回购股份的委托：

（1）开盘集合竞价；
（2）收盘前半小时内；
（3）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制。
公司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在回购期限内继续实施回购股份方案， 并按照相关

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兴业皮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3 月 12 日

证券代码：002674 证券简称：兴业科技 公告编号：2020-016

兴业皮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股份比例达到 1%暨回购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监事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况
江苏沙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票于 3 月 11 日、3 月 12 日连续二

个交易日收盘价涨幅偏离值累计达到 20%以上，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
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异常波动情形。

二、公司关注及核实情况说明
针对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司董事会通过电话及现场问询等方式，对公司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就相关问题进行了核实，现
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1、近期公司经营情况及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2、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3、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传媒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

大影响的未公开重大信息；
4、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或处于筹

划阶段的重大事项；
5、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在公司股票交

易异常波动期间未买卖公司股票；

6、公司不存在违反公平信息披露规定的情形。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除前述事项外，本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交所《股票上

市规则》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
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
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 公司前期披露
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必要的风险提示
1、公司经过自查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2、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

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公开披露的信息均以在
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

3、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及时
做好信息披露工作。 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江苏沙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3 月 13 日

股票代码：002075 股票简称：沙钢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20-018

江苏沙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准确 、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2 月份产、销快报数据如下：

单位 产量（辆） 销量（辆）
本月 去年同期 本年累计 去年同期累计 本月 去年同期 本年累计 去年同期累计

重庆长安 6,954 44,772 55,925 116,798 11,255 49,681 68,522 116,237
河北长安 1,497 5,469 7,567 16,303 2,290 6,078 5,641 13,239
合肥长安 2,169 4,394 21,422 11,016 2,747 5,807 23,466 10,834
长安福特 1,420 2,651 8,626 10,947 4,089 6,799 19,447 21,535
长安马自达 920 6,076 10,060 18,615 1,759 6,897 10,625 19,175
其他 7,330 32,643 40,603 65,913 6,623 34,202 35,640 69,450
合计 20,290 96,005 144,203 239,592 28,763 109,464 163,341 250,470

注：①上述销量数据为快报数，未经过本公司审计师确认，或会予以调整并有待最终确认。
②由于江铃控股有限公司股权变更完成，公司产销数据不再包含江铃控股有限公司的传统燃油车和新能源汽车，并对前期数据作出相应调整。
特此公告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3 月 13 日

证券简称：长安汽车（长安 B） 证券代码：000625（200625） 公告编号：2020-13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0 年 2 月份产、销快报的自愿性信息披露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 、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根据息县公共资源交易网近日发布的《河南省潢川县蔡氏河湿地公园建设工
程 PPP 项目中标公告》，中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与河南青联建设
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中原环保发展有限公司组成的联合体为河南省潢川县蔡氏河
湿地公园建设工程 PPP 项目中标单位。

一、项目基本情况
1.项目名称：河南省潢川县蔡氏河湿地公园建设工程 PPP 项目
2.项目地址：河南省信阳市潢川县
3.项目内容：投资建设运营湿地补水工程、控源截污工程、清淤疏浚工程和生态

景观工程等。
4.项目总投资：45629.79 万元
5.合作模式：BOT 模式
6.合作期限：暂定 17 年，其中建设期 2 年，运营期 15 年

二、对公司的影响
该项目符合公司“大公用、大环保、大生态”业务战略，是公司深耕豫南市场的

重要成果。 项目的顺利实施将进一步强化公司在水环境综合治理领域的技术优势、
运营优势、管理优势，有利于公司充分发挥园林绿化、工程建设产业协同优势，推动
公司水环境综合治理业务快速发展，打造生态环境综合服务商。

三、风险提示
该项目尚未取得中标通知书，项目总金额、联合体成员具体职责分工、具体实

施内容等最终以正式合同为准。
项目实施受政策风险、市场风险等多种因素影响，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

注意投资风险，公司将根据项目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中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三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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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项目中标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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